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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04 年 2 月 4 日至 13 日 

议程项目 3(a)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 

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优先主题：提高公营部门效能 
 

 

 

  委员会副主席伊万娜·格罗洛娃（捷克共和国）根据非正式协商结果 

提交的商定结论草稿 
 

 

 社会发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以下案文： 

 

  关于提高公营部门效能的商定结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核准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其优先主题的商定结论如下： 

1. 各国政府对提供社会服务负有主要责任，以推动社会发展，并帮助实现国际

上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

根宣言》
1
 和《行动纲领》

2
 中、在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其后的

发展：在全球化世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的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通

过的结果文件
3
 中以及在《千年宣言》

4
 中提出的目标。在这方面，国家优先秩

__________________ 

 
1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9 年 3 月 6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96.IV.1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 

 
2
 同上，附件二。 

 
3
 大会 S-24/2 号决议，附件。 

 
4
 大会第 5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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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和政策在发展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必须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来支持

各国作出的努力。委员会强调，公营部门在以下方面和其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为所有人提供公平、充足和易获得的社会服务，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特

别是那些被排斥在社会服务之外和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各国政府应考虑到各自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地努力改进公营部门。 

2. 委员会重申，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的健全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应是提高公

营部门效能框架的一部分。这需要作出长期规划、适当地确定优先事项和一致的

政策、有效地展开执行工作和进行能力建设。这些政策应由政府在所有相关利益

有关者的参与下来制定和执行，并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3. 委员会确认，可通过所有各级的对话、伙伴关系与合作及其它方式提高公营

部门的效能。委员会鼓励各国政府应加强交流关于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验和方

法。请联合国系统以及国际金融、贸易和经济机构及双边捐助者，通过一种综合

性的协调一致方式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不发达

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的政府，作出这种努力，尤其是交流和传播 佳做法，以

及展开旨在提高公营部门效能的能力建设活动。 

4. 委员会确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不发达国家，需要获得足够的资金，以提

供符合其公民需要的社会服务。 

5. 委员会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

中的目标，就必须大量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资源。为加强对官方发展援助的

支助，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已承诺将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进一步改进政策

和发展战略，以提高援助的成效。 

6. 要实现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的目标，就需要在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强调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 近作出的以下承诺的重要性：制定健全的政策、在所有各级实

行善治和法治、并调动国内资源、吸引国际资金、促进国际贸易将其作为推动发

展的动力、增加促进发展的国际财政和技术合作、以可持续方式处理债务资金筹

措和减轻外债问题、以及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制度的协调与一致性。 

7. 每个国家都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在

其中所起的作用怎么被强调都不过分。在这方面，委员会重申国际合作在援助包

括 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强其人的能力、机构能力和技术能力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并重申提高公营部门效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条件之一，并须在这方

面加强国际合作。 

8. 委员会强调，各国际金融机构在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以及在实施各种同发

展和消除贫穷有关的方案时，应充分顾及公共部门、尤其是社会服务的作用和特

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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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后续落实及审查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1 2
 上所作各项承诺以及联大

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3 
所商定的进一步倡议的执行情况方面，委员会在国际一级

担负主要责任。在这方面，委员会是一个论坛，各国可以借此进行意见交流和工

作评估，所采取的方式包括旨在实现以下目标的各种 佳做法，例如增强公共部

门的效能和寻求确保公平地提供社会服务的 优化方式，以期促进社会融合，加

速社会发展。 

10. 委员会建议，各国政府在就公共资源的分配作出决策时，应听取相关利益有

关者的意见，必须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在制定或加强各自国家消除贫穷政策和策

略时，须考虑到以下事实，即向有效的社会服务供资是对经济增长的投资而且应

该在此类社会服务对社会发展目标及公共支出和财政的影响这一背景下对之加

以评估。 

11. 委员会虽然注意到经济困难在某些情况下造成了公共社会支出的减少，但亦

认识到各种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及方案都应该相辅相成而且在加强公共社会服

务（包括发展人力资本、增强社会公平以及社会保护）方面的有效支出可增进长

期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12. 委员会请各国政府考虑以各种相辅相成和替代性办法来提供社会服务，这些

办法包括权力下放、私有化、建立公共-私营伙伴关系以及视情况引入竞争性市

场架构。在一般情况下，那些 适当、 接近当地社区、因而也 了解当地社区

需求的实体能够以效能 好、效率 高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尽管各种服务可以

由私营实体提供，但这些服务的基本目标以及国家所担负的 终责任并没有改

变。委员会重申，任何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的目标都应该是：促进并实现所

有人都可以不受歧视地在任何地方公平地享受这些服务，以及消除贫穷，促进并

保护各种人权，促进全面、生产性就业及促进社会融合。在此方面，法治、善政、

在各级进行良好的财政管理、两性平等以及加强国际合作诸项因素，都是成功实

现这些目标的要件。 

13. 委员会强调，若要改善公共部门的效能，除其他外各国就必须在各级别努力

消除腐败，它还欢迎大会已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14. 委员会强调，为了使社会服务效率更高、效能更好、更容易获得、价格更能

承受以及更加灵活，对话以及所有利益有关者酌情参与社会发展政策（包括社会

服务政策）的制定、落实和评估是十分重要的；并强调所有相关利益有关者（包

括民间社会）和提供社会服务的各个实体都具有主人翁感也是十分重要的。 

15. 委员会强调了透明度、问责制度、廉正、效率以及平等原则对改善公共部门

效能的重要意义。委员会还认为，各国政府在对社会服务的提供和影响进行监测

和评估时，应顾及社会服务的公平享受、服务质量以及服务的 初目的是否得到

实现等因素。 


